大庆市人民医院招标代理机构服务采购项目

公告
一、项目编号：RMYYCG2601

二、项目名称：招标代理机构服务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四、预算金额：0元。
有总预算金额的项目代理费：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规定，参照计价格【2002】1980、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件计费标准，最终招标代理费以项目中标金额为基准，按照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招标代理费由中标单位给付，潜在供应商按照成交折扣率进行报价，最终招标代理费=根据中标金额按照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出的招标代理费×成交折扣。

没有总预算金额的项目代理费：不高于6000元。
五、项目要求：

（一）本次招标采用综合打分法，评分高的前2家中标。 

（二）为我院采购项目提供采购代理服务，全程参与直至采购项目完成。

（三）服务期限：一年。

六、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服务要求：

（一）需在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及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中登记。
（二）具有熟悉采购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具备组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员。

（三）依法进行的工程招标项目能够做到：
1.协助招标人办理项目工程报建；

2.向招标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招标申请，发布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3.协助招标人审查投标人资格；

4.编制招标文件；

5.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和答疑，整理、发放答疑纪要；

6.组织开标、评标和定标；

7.提交招投标情况报告；

8.协助办理中标通知书；

9.与工程招标相关的其他事项；

10.完成招标后，汇总招标全过程资料，胶装成册并将电子版扫描件存放至U盘（2份）交付于招标人。

（四）依法进行的政府采购项目能够做到：

1.协助采购人进行项目论证；
2.编制采购文件；

3组织开标、评标和定标；

4.完成项目质疑答复、投诉处理；

5.与政府采购相关的其他事项；

6.完成采购后，汇总采购全过程资料，胶装成册并将电子版扫描件存放至U盘（2份）交付于采购人。

八、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一）营业执照

（二）开户许可证

（三）法人代表授权书

（四）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五）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六）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七）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八）提供项目开标前半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不含投标响应当月）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

（九）服务报价单

（十）服务承诺书

（十一）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十二）其他佐证文件及资料

说明：以上材料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九、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

3.投标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投标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十、报名须知

（一）报名时间：2026年1月19日至2026年1月23日。

公示期至2026年1月27日。

（二）报名方式：线下报名，大庆市人民机关二楼210。

携带营业执照、授权文件、法人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开标时间及地点：2026年1月28日上午8:30，机关四楼学术报告厅，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四）投标代表（法人或授权代表）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开标地点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一、咨询电话：0459-6612089                     

 大庆市人民医院   

2026年1月17日



